附件G桃園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SBIR)
共同研發合作契約標準條款說明

本標準條款使用說明：
1. 以下之特約條款，應全部列入共同研發合作協議書中做為該契約條款之一部分，以表示各簽約方均同意下列條款並願受其拘束；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就下列條款並對於各簽約方均享有直接請求履行之權利。
2. 以外框字顯示之文字，務必使其用詞與共同研發合作協議書內之用詞一致。
3. 特約條款中的甲方，應為與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簽訂「桃園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SBIR)」專案契約書之公司。前述專案契約書中的附件計畫書(內含共同研發間技術研發之工作項目及經費分配等等)亦應列為共同研發合作協議書之附件，俾使各簽約人一併受拘束。
4. 共同研發合作協議書必須多簽署壹份正本提交予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留存。

第00條：特約條款(此為附件G之「特約條款」全部，請自行填寫條次)
各簽約當事人茲此同意遵守下列特約條款，並同意就本條所列事項，各簽約當事人所為之承諾及履行義務係共同連帶對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為之；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對於任一或全體簽約當事人享有直接請求給付或履行本特約條款之權利，絕無異議。
1、 [bookmark: _GoBack]各簽約當事人充分了解本契約受有「桃園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SBIR)」之經費補助，為達成該計畫之目的，各簽約當事人同意依據110年度「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SBIR）申請須知」、甲方與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簽訂之「桃園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SBIR)」專案契約書、及本契約條款之規定執行本契約；並同意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保留單方修改本契約之權利。
2、 各簽約當事人同意授權由甲方代表全體就本契約履行相關事項，得逕與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為接受必要之聯繫及協議，並同意承認因此所生之法律效力及於全體。甲方有權就本契約應履行事項採取進度/品質管理及稽核之行為，其他簽約當事人同意配合之。
3、 本契約所述之補助款係由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逕行撥款至甲方帳戶，再由甲方依專案契約及相關規定轉撥予本契約之其他當事人。各簽約當事人每月提領支用專戶款項之標準，應由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依個案各別判斷。前述轉撥之補助款應專戶儲存，並單獨設帳管理；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同意不得另存入其他帳戶，亦不得將非補助款之款項存入專戶內。專戶存儲之利息收入均歸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所有，各簽約當事人應於本計畫結束時結清帳戶，並悉數提領交甲方繳回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4、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得對各簽約當事人實施本契約相關之查證、評鑑等計畫品質控制機制。各簽約當事人並應將本契約經費查核所需之相關憑證妥為保管，如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認為憑證非屬適當或無法查核時得不予承認核銷。各簽約當事人並應配合甲方或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之要求提出前述相關經費動支之情形報告，以供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查核。
5、 本研究成果歸屬各簽約當事人共有者，各簽約當事人同意共同遵守下列規定：
(一)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基於國家之利益，得為研究之目的，無償、不可轉讓及非專屬實施本研究成果。各簽約當事人於授權或轉讓第三人實施本研究成果時，亦應為相同之約定。
(二)本計畫執行期間，研究開發案參與計畫之執行成員均應據實填寫工作記錄簿。對於本研究成果，各簽約當事人應建立完整之技術資料管理檔案，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得隨時調閱，各簽約當事人應無條件配合。
(三)各簽約當事人於本契約之約定義務未完成前，非經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書面核准，不得於中華民國境外實施本研究成果。
(四)各簽約當事人於本計畫完成後將本研究成果移往大陸地區實施時，應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五條及其相關子法，包括『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以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等相關法令之規定為之。
6、 各簽約當事人對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保證本研究成果並無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若有他人主張侵權時，各簽約當事人應自負其責，概與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無涉。各簽約當事人執行本計畫不得對外使用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名義為法律行為或其他行為，並應就本研究成果之運用所生之一切爭議自負其責。
7、 各簽約當事人均了解其因本契約而受有桃園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SBIR)」之經費補助，於未經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之同意前，不得任意退出本計畫、另尋合作夥伴或解除終止本契約。
8、 其他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隨時指示之事項。 

